附件1：

2011年陕西省与东部省市中等职业学校联合招生合作办学

计   划   申   报   表

陕西学校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东部联办学校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市（区）教育局（盖章）： 

填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邮箱：
	联 办 形 式 及 专 业
	招生计划
	西安
	铜川
	宝鸡
	咸阳
	渭南
	汉中
	安康
	商洛
	延安
	榆林
	杨凌
	其它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合   计
	


注：1．本表由陕西学校按与东部联办学校一校一表填写。
    2．联办形式必须为：东部学校学习时限+在陕学习时限。
2011年  月  日
